
(

上接
B6

版
)

网址：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５

）中信金通证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办公地址：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联系人：王勤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１５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

４６

）南京证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大钟亭

８

号

法人代表：张华东

联系人：胥春阳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６７８８８－４１０１

传真：

０２５－８３３２００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７

）中信万通证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东海西路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史洁民

联系人：丁韶燕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０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０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４８

）财富证券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楼（

４１０００５

）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楼（

４１０００５

）

法定代表人：周晖

联系人：郭磊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４４０３３１９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３１－４４０３４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４９

）东莞证券

注册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办公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游锦辉

联系人：张建平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３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３

网站：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０

）金元证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人：张萍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０２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１

）国海证券

注册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光大银行大厦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系人：武斌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７４１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０２０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０

（全国）、

９６１００

（广西）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２

）广州证券

注册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五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五楼

法定代表人：吴志明

联系人：樊刚正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２２６６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２５０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５３

）第一创业证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

２６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 徐菁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８４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８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

５４

）渤海证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

３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军

联系人：王兆权

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５５

）华西证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８

楼（深圳总部）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联系人：王京红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１２６２１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

５６

）东海证券

注册地址：常州延陵西路

５９

号常信大厦

１８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区东方路

９８９

号中达广场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联系人：程学军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８６６６０－８８５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５８６６６０－８８８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７４５５０ ０５１９－８８１６６２２２ ０３７９－６４９０２２６６

免费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５７

）齐鲁证券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傅咏梅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３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８

）信泰证券

注册地址：南京市长江路

８８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

２４

楼

法定代表人：吴建党

联系人：舒萌菲

电话：（

０２５

）

８４７８４７８２

传真：（

０２５

）

８４７８４７４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ｈｏｐｅ．ｃｏｍ

（

５９

）新时代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１５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

号

Ａ

座

８

楼

法定代表人：马金声

联系人：高滋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１４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６０

）宏源证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建设路

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４３

号金运大厦

Ｂ

座

６

层

法定代表人：汤世生

联系人：李茂俊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２９４６０８－６２４０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２２９４６００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２２９６８５４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６１

）方正证券

注册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刘缘

电话：

０７３１－５８３２３４０

传真：

０７３１－５８３２３４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６２

）中投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小阳

联系人：刘权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６５２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６３

）江南证券

注册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办公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五楼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

联系人：余雅娜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７８９４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８１１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４

）日信证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

１８

号

邮政编码：

０１００２０

注册资本：

６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洪明

联系人： 张利军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１－６２９２４６５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６５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６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５

）天源证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裴东平

联系人：张斌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８８０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２９８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６

）华宝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层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７

）民族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６８

）西南证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２２－２５

楼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２２－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联系人：秦治国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２１７１２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二）注册登记机构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洲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１９

、

２５

、

２７

、

２８

楼

法定代表人：梁棠

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２４９

联系人：余贤高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

负责人：王丽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２３２１８１

经办律师：王丽、徐建军

联系人：徐建军、苏春莉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

法定代表人：葛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２４６６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葛明、金馨

联系人：罗国基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确保本金安全和高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过基准的回报。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

款和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含

３９７

天）的债券（不包括可转换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

（含一年）的债券回购、剩余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及经中国证监会、中国人

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为投资者提供短期现金管理工具，因此本基金最主要的投资策略在保持安全性和

流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组合的收益。

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分为两个层次， 其中战略资产配置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对宏观经济走

势、国家货币政策、资金供求、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趋势等的研究与判断，预测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确

定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

战术资产配置部分主要包括交易品种和市场选择等， 将由基金经理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结

合各品种之间流动性、收益性、信用等级和到期期限等因素，确定组合的各品种比例，在保证组合

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组合的收益。

同时，管理人还将积极把握短期市场出现的套利机会。 由于市场分割、信息不对称等情况会造

成市场在短期内的非有效性，这种非有效性会带来一定的套利机会，基金管理人通过跨市场套利、

跨品种套利、跨期限套利等策略积极把握市场出现的套利机会。

由于新股、新债发行以及季节效应等因素会使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短期内发生变化，这种变化

会带来市场短期收益率的上升，基金管理人将积极利用这种机会获得超额收益。

基金管理人控制整个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得超过

１８０

天。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税后活期存款利率（即活期存款利率

×

（

１－

利息税率））。

(

根据

2008

年

12

月

25

日《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公告》，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本基

金采用上述业绩比较基准。

)

货币市场基金作为现金管理的工具，采用活期存款税后利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更能体现本基

金良好的流动性。 当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市场有更加适合的业绩比较基准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对

此基准进行调整，并提前三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都低于股票

基金、债券基金和混合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复核

了本报告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２

，

９３４

，

０６９

，

２０３．３２ ５３．３６

其中
：

债券
２

，

９３４

，

０６９

，

２０３．３２ ５３．３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９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２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４２３

，

４０５

，

３５１．３４ ２５．８９

４

其他资产
１６１

，

２６８

，

０５２．３３ ２．９３

５

合计
５

，

４９８

，

７４２

，

６０６．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６９

，

７７０

，

６５８

，

５２４．４８ １６．０３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６４７

，

８９９

，

１５６．０５ １３．５６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上表中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的融资余额的合计数，报告期

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 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４９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７５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３７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无超过

１８０

天的情况。

（

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６５．７９ １４．３９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２ ３０

天
（

含
）—

６０

天
２０．１２ ０．０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３ ６０

天
（

含
）—

９０

天
８．１６ ０．０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４ ９０

天
（

含
）—

１８０

天
１０．２８ ０．０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
（

含
）—

３９７

天
（

含
）

７．３４ ０．００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１１１．６９ １４．３９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６４９

，

６１７

，

９５６．５０ １３．５９

３

金融债券
１０９

，

３２５

，

１７３．８０ ２．２９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０９

，

３２５

，

１７３．８０ ２．２９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

，

１７５

，

１２６

，

０７３．０２ ４５．５２

６

其他
－ －

７

合计
２

，

９３４

，

０６９

，

２０３．３２ ６１．４０

８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
的浮动利率债券 － －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

张
）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

１ ０８８１２０８ ０８

同盛
ＣＰ０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３１９

，

８５３．０７ ６．２８

２ ０８０１０８１ ０８

央行票据
８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９

，

８８０

，

８６８．６８ ６．２８

３ ０８８１１７９ ０８

武钢
ＣＰ０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３１０

，

９８５．２６ ４．１９

４ ０８８１２０７ ０８

苏国信
ＣＰ０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１６６

，

４４５．９１ ４．１９

５ ０９０１０１５ ０９

央行票据
１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

８２６

，

２３６．６１ ４．１８

６ ０８８１１６７ ０８

明珠
ＣＰ０１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０

，

９８９

，

７３４．１６ ４．００

７ ０８８１１７２ ０８

国开投
ＣＰ０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２３

，

６８３．８２ ３．１４

８ ０８０１０８４ ０８

央行票据
８４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９１０

，

８５１．２１ ３．１４

９ ０８８１２０９ ０８

大唐
ＣＰ０１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９３２

，

３６４．９０ ２．９５

１０ ０８８１１７３ ０８

湘华菱
ＣＰ０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３８２

，

１１７．２２ ２．５２

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

含
）

－０．５％

间的次数
６２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４８４３％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３６０５％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４３７７％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目前投资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１

）基金持有的债券（包括票据）购买时采用实际支付价款（包含交易费用）确定初始成本，按实

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每日计提收益；

２

）基金持有的回购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合同利率与实

际利率差异较小的，也可采用合同利率计算确定利息收入；

３

）基金持有的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实际协议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

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情况。

（

３

）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

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４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６１

，

０３６

，

８４７．４３

４

应收申购款
１００

，

２３１

，

２０４．９０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１６１

，

２６８

，

０５２．３３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

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

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投资业

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１．Ａ

级基金历史各时间段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基金净值
收益率

①

基金净值
收益率标
准差

②

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１１７２％ ０．００２６％ １．６４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５０％ 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８３２９％ ０．００２９％ １．８７９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０１２１％ ０．００５９％ ２．７８５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２２７１％ ０．００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５５３２％ ０．００６８％ ３．７７２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２１９３％ ０．００５６％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７８７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１７８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８９％ ０．００５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１．８００６％ ０．００５４％ １０．２５８１％ ０．００３０％ １．５４２５％ ０．００２４％

２．Ｂ

级基金自基金份额分级以来历史各时间段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基金净
值收益
率
①

基金净值
收益率标
准差

②

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份额分级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９３０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８９８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２５８９％ ０．００５９％ ２．７８５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４７３９％ ０．００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８００６％ ０．００６７％ ３．７７２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０５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９０７６％ ０．００５９％ ０．１７８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２９１％ ０．００５９％

自基金份额分级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９．１６２４％ ０．００６１％ ７．６３４５％ ０．００３５％ １．５２７９％ ０．００２６％

注：（

１

）根据《关于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基金份额分级的公告》，本基金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实施分级，分级后本基金设两级基金份额：

Ａ

级基金份额和

Ｂ

级基金份额，升级后的

Ｂ

级基金份

额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享受

Ｂ

级基金收益。

（

２

）相关财务指标中的 “净值收益率”，

Ａ

级基金按分级前后延续计算，即本基金分级前的数

据全部纳入

Ａ

级基金进行核算；

Ｂ

级基金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开始计算。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证券交易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基金合同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基金前一日的资产净值乘以

０．３３％

的管理费年费率来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

前一日该基金资产净值

×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

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

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该基金前一日资产净值乘以

０．１０％

的托管费年费率来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

前一日该基金资产净值

×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

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

托管人。

（

３

）基金的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服务等活动。

在本基金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实施基金份额分级后，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为

０．２５％

，

Ｂ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为

０．０１％

。

各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每日应支付的各级基金销售服务费

＝

前一日该级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Ｒ÷

当年天数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年费率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的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销售机构。

（

４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

４

）至（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

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

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费用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销售服务费，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公告。 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申购费

（

１

）申购费率：

０

（

２

）申购份数的计算公式：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

基金份额净值

本基金的份额资产净值保持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申购份数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

以下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计入基金财产。

２．

基金赎回费

（

１

）赎回费率：

０

（

２

）赎回金额的计算公式：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本基金的份额资产净值保持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赎回金额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

３．

基金转换费

目前，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了本基金与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易方达

５０

指数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基金、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

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易方达科讯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增强回

报债券型基金、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

金和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

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其中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的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转

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代销机构可对每笔转

换申请向投资者收取不高于

１０

元的业务代理费，具体收费标准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４．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的交易费率，请

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转换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最

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

金促销计划， 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或特定时间段等进行

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

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转换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

动，对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部分主要人员情况。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增加了

１０

个代销机构：中国建设银行、

广东发展银行、东莞银行、江南证券、日信证券、天源证券、中信证券、华宝证券、民族证券和西南证

券，将远东证券变更为新时代证券；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信息。

４．

在“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部分，更新了部分表述。

５．

在“七、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部分表述，并相应更新了“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中“基

金转换费”的部分表述。

６．

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季度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７．

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８．

在“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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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南方中证

500

指数基金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5]96

号《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

的通知》的要求，现将本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南方中证

500

指数基金正在发行，本公司将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前通过代销机构认购

5000

万元南

方中证

500

指数基金，认购费率与其他投资人相同。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18

证券简称：

*ST

亚华 公告编号：

2009-062

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系电话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由于公司电话线路原因，从

2009

年

9

月

16

日起，公司联系电话由原

0731-85797818

变更为

0731-

88336000

，传真号码由原

0731-85566002

变更为

0731-82770077

。

特此公告。

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09

证券简称：中汇医药 公告编号：

2009-032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15

日

(

星期二

)14

：

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14

日

15:00～2009

年

9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蜀西路

30

号。

3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封玮先生。

6

、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138

人、代表股份

76,731,4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66.97%

。 其中：

(1)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49,091,4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5%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34

人， 代表股份

27,639,94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2%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及聘请的保荐机构代表、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会议。

四、回避表决情况

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第

2-9

项议案， 关联股东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五、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

形成以下决议：

1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729,03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2,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0.007%

。

2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的议案》。

2.0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02

购买方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03

拟出售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04

定价基准日和出售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05

拟出售资产的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06

职工安置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07

重大资产出售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08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09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10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11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12

拟购买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13

拟购买资产的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14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15

拟购买资产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16

锁定期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17

上市地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1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2.1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32,373,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44%

。

3

、《关于签署

<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协议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370,9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52%

。

4

、《关于签署

<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370,9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52%

。

5

、《关于签署

<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370,9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52%

。

6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370,9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52%

。

7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370,9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52%

。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铁岭财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370,9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52%

。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370,97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52%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唐周俊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为：

1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其参会

资格合法、有效；

4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所有议案合法通过表决。

七、备查文件

(

一

)

载有公司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二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唐周俊律师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

九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000606

公告编号：

2009-029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近日连续达到涨幅限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青海明胶，证券代码：

000606

）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起停牌，

在停牌期间，公司将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进行必要的核查，待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

查相关情况并发布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15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聘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本公司决定增聘卓若伟先生为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完毕基金经理注册登记手续，并报深圳证监局备案。

卓若伟先生从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16

日

附：卓若伟先生简历

卓若伟先生，经济学硕士，

3

年基金从业经历，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2004

年

7

月至

2006

年

9

月任职

于厦门市商业银行资金营运部；

2006

年

10

月至

2009

年

5

月， 任建信基金管理公司专户投资部投资经

理；

2009

年

5

月加入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基金经理助理。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金盛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原《珠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金盛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国泰金盛封

闭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泰金盛封闭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国泰金盛封闭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自权益登记日次日即

2009

年

7

月

21

日

0

时起

,

至

2009

年

8

月

20

日

17

时止（投票表决时间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金盛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相关表决结果详见

2009

年

8

月

22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gtfund.com)

上刊登的《关于金

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根据《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原《珠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费用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 经国泰金盛封闭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发生的费用总计

65,000

元，其中公证费

5,000

元，律师费

60,000

元。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于

2009

年

9

月

15

日下发了《关于核准金盛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转换基金运作方式决议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925

号），核准金盛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决议内容如下：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原《珠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同意按照《金盛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

的规定，对国泰金盛封闭实施转型，由封闭式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为实施金盛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 同意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本次国泰金盛封闭转型的有关具体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市场情况确定转型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并可以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

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对《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原《珠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必要的

修改和补充。

"

三、国泰金盛封闭转型方案实施情况

1

、关于国泰金盛封闭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金盛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已将《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金盛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协议》修订为《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LOF

）托管协议》，并已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

和《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托管协议》将自国泰金盛封闭终止上市之日起生效，原

《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金盛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将自同一日起失效。

此外，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

的规定，拟定了《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已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并将于

基金开放集中申购之前公告。

2

、关于国泰金盛封闭终止上市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国泰金盛封闭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复牌，复

牌后基金管理人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原

《珠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终止上市。 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国

泰金盛封闭终止上市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发布《金盛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公告》。

3

、关于集中申购安排和原国泰金盛封闭持有人的赎回

国泰金盛封闭终止上市后，原国泰金盛封闭暂停交易，原国泰金盛封闭基金份额持有人转为国泰中

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份额持有人。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在国

泰金盛封闭终止上市后开始办理集中申购。 集中申购期结束后，对原国泰金盛封闭进行份额折算，在开

放日常申购赎回并以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重新上市后，原国泰

金盛封闭持有人可进行基金份额的二级市场交易、赎回等业务。

四、备查文件

1

、《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公告》（附件一：《关于金盛证券投资

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附件二：《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表决票》，附件三：《授

权委托书》，附件四：《金盛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

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3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金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转换基金运作方式决议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09]925

号）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六日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2009

年第

9

号

)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为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

基金。 根据《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国银行

")

复核

,

本公司决定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对本基金自

2009

年

8

月

18

日起至

2009

年

9

月

15

日止期间的收益进

行集中支付并结转为基金份额。 有关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支付说明

本公司定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的自

2009

年

8

月

18

日起至

2009

年

9

月

15

日止期间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按

1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累计收益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00

）

X

当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的精度为

0.01

元，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法。

二、收益支付时间安排

1

、 收益支付日：

2009

年

9

月

16

日；

2

、 收益结转基金份额日：

2009

年

9

月

16

日；

3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09

年

9

月

17

日。

三、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前一个工作日在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只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09

年

9

月

17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次收益支付免收收益支付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提示

1

、

2009

年

9

月

15

日申购的有效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收益，

2009

年

9

月

15

日申请赎回的有效基金

份额享有当日收益；

2

、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于

2009

年

9

月

15

日赎回全部基金份额，其累计收益将自动计算，并与

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3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累计收益于每月集中支付并按

1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七、咨询办法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invescogreatwall.com

。

2.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06

。

3.

向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查询：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发展银

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中信银行、

浙商银行、长城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招商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广发

证券、联合证券、国都证券、海通证券、中信金通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安信证券、国元证券、西部证券等机

构的代销网点。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六日


